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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眼

招租启事
一、泉州晚报大厦
1.一层东区（88.8m2）。

2.三层南A区（832m2），层高五米，高档装修。

3.五层东区（450m2）、五层西区（570m2），可整层打通，普通装修。

4.七层712、713室（114m2），707、708室（112m2），七层716室（47m2）。

5.十一层东区（652m2）、十一层西区（320m2），可整层打通，重新装修刚满一年。

二、泉州晚报附属楼
1.一层C区(172m2)、一层I区c单元（193m2）。

2.二层K区（490m2)、二层J区（523m2)、二层L区（533m2)、二层M区（492m2)。

以上区域月租金挂牌价45元/m2。包含税费，免物业费、水费，每30m2发

放一部车辆免费通行证。具体的交易方式、时间、地点及竞价规则、承诺函等

详见泉州市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qzcq0595.com。电话：22189025

三、城东安吉路澜湖郡3-1101室（122.35m2，月租金挂牌价2100元）、

3-229 室（65.67m2，月租金挂牌价 1600 元），锦洲瑞苑 212、213 店面

（115.12m2，月租金挂牌价1266元），泉州晚报附属楼四层（2323.75m2，月租

金挂牌价58094元），泉州晚报社发行中心楼一至二层（286.6m2，月租金挂牌

价16000元）。

报名联系人:许先生 李先生
联系电话:0595-22500288 13850755888 13959998369
报名地址:泉州市丰泽区海星街100号东海大厦A幢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450室

长沙男子1元拍下奔驰遭毁约

一个非要买 一个不肯卖 怎么破
近日，长沙市民张先生花1元，成功拍下一台由武汉鑫车有料科技有限公司在

阿里资产平台上进行拍卖的2012款奔驰E级轿车。没过多久，该公司工作人员告
诉他“拍错了”，愿意按照成交价的5%赔偿违约金。“我还被告知，他们最多只能赔
300块钱给我。”据其他媒体报道称，该公司工作人员称拍卖的是中标资格，而不是
奔驰车。

如果以“1元起拍”的方式拍卖价值远高于1元的商品，算不算消费欺诈？面对
“1元起拍”的诱惑，消费者又该注意哪些？

长沙市民张先生多次在阿里资产
平台上参与拍卖。10月18日晚上，张
先生在平台上看到，武汉鑫车有料科
技有限公司正在拍卖一台2012年的
进口奔驰E级轿车，距离拍卖结束仅
有20分钟，而竞拍价仅为1元。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张先生交
了5000元押金后，以1元钱的价格
参与竞拍。19时前后，这场3人报
名的拍卖只有张先生一人出价，因
此他成功拍下了这台二手奔驰车。
随后，张先生又按照规定，交了8分
钱佣金和软件服务费。

张先生说，大约半个小时后，公
司工作人员打电话告知他称“我们搞
错了，拍错了，我们取消这场拍卖，并

按照成交价的5%赔付违约金”。张
先生说：“这不就是5分钱吗？我觉得
他们这种态度让人挺不舒服的。”

根据此前其他媒体报道，该公
司工作人员解释称“拍卖只是拍中
标的资格，而不是已经买下这台
车”。对于这种说法，张先生非常不
认同：“我几次在平台上参与拍卖，
所以对每次的拍卖公告都会看得非
常详细。如果写了我只是竞拍中标
资格，那我认了。这次拍卖中，我没
看到任何关于拍卖中标资格的信
息，而是拍卖奔驰车。”

张先生表示，他正在等待平台
方给一个答复。“之前平台方联系了
我，预计不久后给我一个方案。”

奔驰拍卖3人报名1人出价
1元竞价成功后被告知“搞错了”

10 月 22 日，记者尝试联系该
公司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和委托方还有竞买方（张先
生）联系，“具体内容会在下周由
阿里资产官方进行回复”。当记
者问到拍卖的是中标资格还是车
辆时，该工作人员同样表示“以官
方回复为准”。

在张先生给记者提供的拍卖资
料中，记者没有看到任何有关“中标
资格”的信息。在“标的物介绍”中，
是车辆的行驶证和大本（机动车登
记证）两张图片。“标的物属性”一栏
中，对车辆的相关情况作了具体说
明，并提供了车辆实拍图片。在“竞
买公告”里，详细列举了竞价方式、
竞买人条件、移交流程、付款事项、
特别提醒等内容。

记者在阿里资产平台上看到，
在2023年 5月 7日，经历3次延时
后，有人花8501元拍下一台克莱斯

勒铂锐汽车。此次拍卖需要交2000
元保证金，有6人报名。负责拍卖该
车的工作人员表示：“这台车是无底
价起拍的，因此会有不少人参与拍
卖，所以虽然起拍价较低，但最后成
交价格不会太低。”

记者随机联系了几家已经完成
拍卖的公司，工作人员均表示：“若
竞拍者违约，那么保证金将作为违
约金。若出卖人违约，则按照成交
价格的5%进行赔付。”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想捡漏的人很多，但基本
上捡‘大漏’的情况很少出现，5万多
元捡‘小漏’的情况还是有的。”

在平台上，还有几台车即将进
行低价拍卖，其中包括起始价0.8元
的宝马i3、0.8元的依维柯宝迪。如
果要参与拍卖，首先要交四位数的
保证金。记者发现，不少公司在“竞
买公告”一栏中写着：最终解释权归
本公司所有。

记者调查：平台上有人成功“捡漏”

在本次事件中，存在两个焦点问
题。记者咨询了湖南联合创业律师事
务所管委会委员、副主任刘研律师的
意见。

焦点一：如果以“1元起拍”的方式
拍卖实际价值明显高于1元的商品，是
否构成消费欺诈？

刘研表示，“1元起拍”的拍卖方式
没有构成消费欺诈。“通俗地说，拍卖这
种行为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属于一
个竞价合同。起拍价定价多少取决于
出卖人，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出卖人因重
大误解或自己被欺骗，导致定错价格，1
元起拍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
注意的是，根据拍卖法相关内容，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买卖的物品或者财产权
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委托拍卖的文
物在拍卖前，应当经拍卖人住所地的文
物行政管理部门鉴定、许可。”

刘研说：“通过这种形式吸引眼球的
做法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履行合同约定。”

焦点二：本次事件中，张先生花1
元成功拍下汽车后，卖家称“搞错了”不
予交易，张先生是否能够拿到奔驰车？

刘研表示，在本次事件中，张先生
是在正规平台参与拍卖，因此他的权益
受到法律保护。“这种情况下，参与拍卖
的双方都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如果
拒绝履行，那就是违约行为。根据拍卖
法第584条内容，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

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
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履行合同后
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超过违约
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
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打个比
方，如果卖方不把车以1元的价格卖给
张先生，而是将车以其他价格出售或者
拍卖，那么需要赔偿张先生成交价减去
拍卖价格的差价。”

刘研表示，交易行为从拍卖的那一
刻开始，双方的合同关系就已经成立。
作为出卖人这一方，就要承担交付拍卖
物的合同义务，拒绝履行交付责任是一
种违约行为。“张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
申请对车进行诉前财产保全，禁止二次
销售，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刘研提醒广大网友：“在参与相关
活动时，一定要擦亮眼睛，看清楚拍卖
规则。如果在拍卖规则中设置了竞拍
者不一定能察觉到的条件来规避协议
的履行，那么这种做法从格式合同的角
度来说，属于无效条款。从广告法角度
来说，用这种方式打广告，然后不履行
相关条款，导致消费者受到欺诈，那就
涉及广告欺诈，相关监管部门是可以进
行处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本次活动
或者拍卖解释权归谁’，这种约定从法
律层面上来说，都是无效的，合同标的
提供者一方必须要尽到自己明确的说
明解释到位义务。”

（《潇湘晨报》王胤期 王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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